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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岳麓秦简“芮盗卖公列地案”论秦代市肆

建筑

肖灿 唐梦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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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则盗卖市肆案件的司法文书的解读，结合考古发现和其他文

献材料,论述了秦代的市、肆、列、市亭的概念界定、建筑形制、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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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多批次秦简的整理公布，为秦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许多存疑问题的探讨有了新进展。

2013 年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叁)》
[1]
收录的是审案断狱的司法文书。文书中记有一则盗卖市肆铺位的

案件，整理者依据古书定名惯例命名为“芮盗卖公列地案”并判断简文里的“二月辛未’’是在秦王政二

十二年(公元前 225 年)。文书记录了案件的査侦、审理、供词等内容，其间保存着一些关于市肆的细节描

述，为研究秦代市肆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朱德贵在《岳麓秦简奏谳文书商业问题新证》
[2]
一文里，综合《岳

麓书院藏秦简（叁)》及其他秦简材料，就秦代商品交换、市场管理和商业纠纷等几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文中对“列肆”、“市亭”有详细论述。岳麓书院朱锦程在博士学位论文《秦制新探》
[3]
里专列一章讨论

秦代市场制度和官府交易制度，分析了先秦市场、市亭、市的社会功用、交易场所及过程等问题，文中也

引用了“芮盗卖公列地案”的内容作为论据。本文意图进一步分析此案件文书所记有关市肆的细节，结合

其他文献材料,就秦代市肆在规划、营建、管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录《岳麓书院藏秦简（叁）》“芮盗卖公列地案”释文如下：

敢 之：江陵言：“公卒芮與大夫材共蓋受棺列，吏後弗鼠（予）。芮買（賣）其分肆士五（伍）

朵，地直（值）千，蓋二百六十九錢。以論芮。”二月辛未，大（太）守令曰：“問：芮買（賣）與朵別

賈（價）地，且吏自別直，別直以論狀何如？勿庸報。鞠 。 ”視獄:十一月己丑，丞暨劾曰：“聞

主市曹臣臣更不當受列，受棺列，買（賣）。問論。”更曰：“芮、朵謂更：棺列旁有公空列，可受。欲

受，亭左驾不許芮、朵。更能受，共。更曰：若（諾）。更即駕鼠（予）更。更等欲治蓋相移，材爭弗得。

後受。"它如劾。材曰：“巳（已）有棺列，不利。工故材列。十餘歲時，王室置市府，奪材以為府。府罷，

欲復受，弗得。迺往九月辤（辭）守感。感賀曰：毋(無)爭者，鼠（予）材。走馬喜爭，賀即不鼠（予）

材。材私與喜謀：喜故有棺列，勿爭。材己（已）治蓋，喜欲，與喜□貿。喜曰：可。材弗言擅竊治蓋，

以為肆。未 （就），芮謂材：與芮二.不共，且辤（辭）爭。材詫[……喜]辤（辭）賀，賀工复（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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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將材、芮、喜言感曰：皆故有棺肆，弗鼠(予），擅治蓋相爭。感曰：勿鼠（予）。材……材□□□芮

□□欲居，材曰：“不可，須芮來。朵即本致居。”它如更。芮曰：“空列地便利，利與材共。喜争，芮

乃智（知）材弗得，弗敢居。迺十一月欲與-、共漁，毋（無）錢。朵子士五（伍）方贩棺其列下，-氕買

（賣）所共蓋公地，卒又蓋□□□□與材共=□□□芮分方曰：欲即并賈（價）地、蓋千四百。”方(雇）

芮千，巳（已）盡用錢買漁具。後念悔，恐发觉有皐（罪），欲益賈（價）令方勿取，即枉（誑）謂卞：

豉！令兩千，兩千弗取，環（還）方錢。方曰：貴！弗取。芮毋（無）錢環（還）。居三日，朵責，與期：

五三嗜賞（償）錢，不賞（償）錢，朵以故賈（價）取肆。去曰：若(諾）。即弗環（還）錢，去往•漁，

得。”它如材、更。方曰：“朵不存，買芮肆。芮後益賈（價），弗敌:責錢，不得。不得居肆。芮母東後

環（還）兩百錢.未備八百。”它及朵言如芮、材。駕言如更。賀曰：―材、喜、芮妻佞皆巳（已）受棺列，

不當重受。”它艾喜言如材、芮。紊言如方。詰芮：“芮後智（知）材孓得受列，弗敢居，是公列地殴（也）。

可（何）故紿方曰巳（已）受，盜買（賣）于方？巳（已）蛊用錢，後嘵益賈（價），欲令勿取。方弗取，

有（又）弗環（還）錢，去往漁。是即盜紿人買公列地，非令。且,:乂盗論芮，芮可(何）以解?”芮曰：

“誠弗受。朵姊孫故為兄妻，有子。兄死，孫尚存。以方、朵終不告芮。芮即紿買（賣）方，巳（已）用

錢，毋（無）以賞（偿)。上即以芮為盜買（賣）公地，皐（罪）芮。芮毋無）以避，毋（無）它解。”它

如前。獄史豬曰：“芮、方并賈（價），豬以芮不[……]，，[問：]“……費六百”九錢，買（賣）分四

百卅五尺，直（值）千錢广它+辤辭）。鞠之：芮不得受列，擅蓋治公地，費六百九錢，□......地積四百

卅五尺，......千四百，巳（已）受千錢，盡用。後環（還）兩百。地臧（贓）直（值）千錢。得。獄巳

（已）斷，令黥芮為城旦，未□□□□□□。敢 之。
[1]

简文的译文参见《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案情分析参见朱德贵《岳麓秦简奏谳文书商业问题新证》，

在此不赘述，仅以通俗语言简述案情如下：

官府市肆有一块空地，几个人都争着承租，作为棺材铺。公卒“芮”、士伍“朵”，提出申请，主管

官吏不批准，“芮”和“朵”就指使隶臣“更”去申请，批准了。大夫“材”也来争，因为这块地十几年

前就是他承租的，后来营建“市府”（市场管理所）占了去。现在“市府”撤了，地空出，“材”想再次

承租这块地，还找了太守批条子。走马“喜”也申请承租这块地。“材”、“芮”、“喜”其实都已有市

肆棺材铺，依据法令不可再占，所以主管官吏不批准他们的申请。尽管没得到批准，“材”与“芮”、“喜”

私下商议联营，擅自在空地上搭建了棺材铺的棚盖。这会儿，“芮”打算跟人一起去捕鱼赚钱，可是没钱

买渔具，就想歪主意，骗士伍“方”说，愿意以 1400 钱转让部分店铺给“方”。“方”首付 1000 钱。“芮”

拿钱买渔具了。“芮”知道其实官府没批准用地，担心如果“方”真的在那营业会出事，就又骗“方”说，

先前定的转让费低了，要涨到 2000 钱才行，想以此阻止“方”进驻店铺。“方”嫌贵，决定不租了，要“芮”

退回已付的 1000 钱。然而钱全用尽了，哪有的退？“方”的父亲“朵”就来找“芮”，限期退钱，否则就

按原先定价租得店铺。“芮”的母亲退还 200 钱，还差着 800 钱呢。其实“芮”和“朵”是亲戚，“朵”

的姐姐是“芮”的嫂子，因此“朵”和“方”没去官府告“芮”。隶臣“更”承租店铺的事被监察官吏检

举了，“更”是没资格承租的。官吏讯问一干人等，牵出“芮”盗卖市肆铺位的事，“芮”就被定罪判刑

了。

下面主要从城市规划史和建筑史的角度来分析这篇文书材料提到的几个概念：“市”、“列”、“肆”、

“亭”。

“市”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

后市，市朝一夫。”
[4]
这说明早在周代的都城营建中，“市”就是要预先规划的区域，“市”与宗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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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坛、朝，同样是都城规划的重点。“市”的面积与“朝”的面积相同，都是“一夫之地”，即长宽均为

一百步。《周官义疏•卷四十五》
2
绘制有市肆形制平面图:二十间屋围合成一“肆”，二十“肆”围合成“市”，

“肆”间有路，“市”中为“思次”，市场管理机构设置于此(图 1)。不过，根据已知考古资料，目前并

没有发现哪处古城或是遗址完全符合《考工记》的规制，多见的是布局方式近似。春秋至汉，是里坊制确

立期，“把全城分割为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商业与手工业则限制在一些定时开闭的市中。“
[5]
论及

秦代市场建制的情况，有几则材料常被引用，诸如《史记》、《商君书》里提到的秦献公七年(公元前 378

年)“初行为市”
[6]
，秦有“军市”，“重关市之赋”

[7]
等，以说明秦代建“市”的时间、“市”的状况。

朱锦程认为“初行为市”应是指开始确立市场管理制度，而不是指的开始建立市场。
[3]
据考古发掘，秦雍

城遗址里有一处市场遗址。“雍城遗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 3480 米、南北宽 3130 米，面积逾 10 平方

公里……雍城北部的今翟家寺村附近，发现有市场遗址，其平面长方形,东西 180 米、南北 160 米，面积 2

万平方米。市场周置围墙(市墙），四面各辟一门。”
[8]
不妨把数据按照秦制复原，秦 1尺约等于 0.231 米、

6 尺为 1 步，算得雍城市场遗址约合东西 130 步，南北 115 步，平面接近方形，面积略大于《考工记》所

记的长宽均为一百步的规制。一块地长宽百步左右，可能是当时规划城区用地的惯用尺度。在《岳麓书院

藏秦简(贰）》所收秦代数学书《数》里也见到一例：“宇方百步，三人居之，巷廣五步，問宇幾可（何）。

其述(術）曰：除巷五步，餘九十五步，以三人乘之，以為法；以百乘九十五步者，令如法一步，即陲宇之

從(縱)也。”M 这个算题说的是三户人家均分一块边长百步的方形土地建宅居住。《数》所记载的算题数

据是有参考价值的，书中所记如：布的尺幅和价值、各种粮食谷物的兑换比例、息钱等，都在其他文献材

料找到对应数据。雍城遗址“市”有围墙，四面各辟一门，名为“阓”，《说文•门部》：“阓，市外门也。”
[10]
亦见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舂城旦出繇(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闐外；當行市中者，回，

勿行。”
[11]
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里对绘有“市”的画像石作了综述，文中说到成都出土

的一块“市肆”画像砖，画面表现了一处“市肆”的全景(图 2)。此市呈方形，围以阛墙，四面居中各有

一门，门内大路纵横相交，呈十字形，市中建有“市楼”，楼上悬鼓，“市楼”S卩“旗亭”。《西京赋》

薛注：“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
[12]
汉承秦制，秦代“市肆”也可能与此画像砖景象相似(图

2)。

“列”和“肆”

《汉书•食货志》：“小者坐列贩卖。”注：“列者，若今市中卖物行也。”朱德贵认为“肆”和"列"

都指市场中的商铺，确实。只不过我以为这两个概念还是有指向微差。看“芮盗卖公列地案”简文，若所

陈述的事情发生在未“治盖”时，行文如：“公卒芮與大夫材共蓋受棺列”、“隸臣更不當受列”、“棺

2钦定周官义疏·卷四十五.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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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旁有公空列”、“空列,故材列”、“空列地便利”；若所陈述的事情发生在已“治盖”后，行文如：“芮

買（賣）其分肆士五（伍）朵”，“材弗言賀，即擅竊治蓋，以為肆”，“朵以故賈(價)取肆”，由此可

知“列”与“肆”的区别着重在是否“治盖”。“列”的含义倾向于商铺行占之地，并强调商铺用地的成

行排列，“肆”的含义倾向于搭有棚盖、建有屋宇的商铺。对商人的“编伍”也是基于“列”，见于《睡

虎地秦墓竹简•秦十八种》之《金布律》的记载：“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

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注释：“据简文，商贾有什伍的编制，列伍长即商贾伍人之长。”
[11]

“芮盗卖公列地案”里关于“列肆”的几个数据 3得注意。先看“列肆”的面积。“芮”盗卖的“列

養•’的是“四百卅五尺”，这里的“尺”应指“平方尺”。奏代的 435 平方尺换算过来约为 23 平方米，

与现在甩多小商铺相似。依据简文所述“分肆”、“買（賣）寸四百卅五尺”判断，这个 435 平方尺指的

几人共建 5铺的一部分，联系古建筑木构屋架的特点，约相当于两榀屋架所夹的一个开间的大小。将这个

435 平方尺店铺面积与雍城市场遗址面积对比，可更直观感知雍城市场规模(图 3)。再看“列肆”的租价或

转让价。“芮”转让店铺给“方”第一次开价：“欲即二賈(價)地、蓋千四百”，而“方”是接受 1400 钱

这个价格的，并首付 1000 钱，等到“芮”说涨价到 2000 钱.“方”就嫌贵了。结案文书记录的是“擅蓋治

公二.費六百九錢”，“地臧（贓）直(值）千錢”，而一开始向上级奏谳写的“地直（值）千，蓋二百六

十九錢”，这个“二百六十九錢”是审案官吏自己估价的，二“吏自别直”。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叁)》

的另一个案件“识劫冤案”里还见到一条记录：“婿以故鼠(予)肆、室。肆、室直(值)过六百六十钱。”
[1]
从这些数据，大致可看出当时的商铺租价情况。那么，这个租价是高是低呢？或可对比一下《睡虎地秦

墓竹竟•秦律十八种》之《金布律》的记载：“囚有寒者爲褐衣。爲布一，用枲三斤。爲褐以稟衣；大褐一，

用枲十八斤,直(值）六十錢；中褐一，用枲十四斤，直(值）冊六錢；小褐一，用枲十一斤，直（值）卅六

錢。”“稟衣者，隸臣、府隸之毋（無）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錢，夏五十五錢；其小者冬七十七錢，

夏冊四錢。舂冬人五十五錢，夏冊四錢;其小者冬冊四錢，夏舟三錢。”
[11]
依简文，囚衣,大褐 60 钱，中褐

46 钱，小褐 36钱。隶臣等，冬衣 110 钱，夏衣 55钱，小号冬衣 77钱，小号夏衣 44 钱。舂，冬衣 55 钱，

夏衣 44钱，小号冬衣 44 钱，小号夏衣 33 钱。再看简文注释:“褐衣，用枲(音喜）即粗麻编制的衣，《孟

子•滕文公上》注：‘褐，枲衣也。’是古时贫贱者穿的衣服。”“疑指每人应缴的衣价。推测禀衣者如无

力缴纳，就必须用更多的劳役抵债。”
[11]
正如注释所说，这里的衣价不一定是市场交易价，但用以参照，

也可大略看出“芮盗卖公列地案”的“列肆”租价并不算高昂。市场规模大、商铺租价不高，这样的有利

条件必定吸引商人在市肆经营，繁荣商业，与“重关市之赋”的政策相配合，更能增加国家税收。朱德贵

并不同意“长期以来，学界前贤一般认为，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严格的重农抑商制度”的观点，他指

出：“商鞅在《外内》中提出的思想主要是从农战出发的，并非完全抑制商业的发展”，“在传世文献中

也有秦官府对商业重视的记载”，“《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所记载的秦发达之商业，应当与秦官府对商

业的扶持不无关系。”
[2]
但我以为，商业繁荣不一定就是得到官府扶持，而是利益所在。秦重农轻商，不

仅传世文献多有述及，出土文献也不乏记载，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自今以來，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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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逆呂（旅），贅壻後父，勿令爲戶，勿鼠(予）田宇。”注：“假门，读为贾门，商贾之家。”
[11]
就是说，

商贾之家被轻视，不能分得田地。正因如此，“芮”得到 1000 钱后，不是用于农事，而是用来买渔具捕鱼，

逐渔盐商贾之利。汉初也是重农轻商，《汉书•食货志》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

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12]
然而政府

对老年人的优待政策却有允许在市肆经商、免收租金陚税的条令。见于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十简》：“市

賣。復毋所與。”《王杖诏令册》：“年六十以上毋子男為鲲(鰥），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為寡，賈市，

毋租，比山東復。”“夫妻俱毋子男為獨寡，田毋租，市毋賦，與歸義同，沽酒醪列肆。”“列肆賈市，

毋租，比山東復。”依据胡平生对《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简文的校释，“市卖”就是“得市卖”，

准许在市肆经商的意思。夫妻都没有男孩子赡养，就叫做“孤寡”，他们的田地不收租，他们做买卖不收

税，他们可以在市场经营别人不许经营的酒类的买卖。
[13]

“市亭”

“芮盗卖公列地案”文书里出现了管理市肆的官员：“亭佐驾”、“亭贺”，他们管理店铺承租权，

管理“市籍”，有承租人的记录，明辨申请人有无承租资格。又见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的记载：“黔

首賣奴卑（婢）、馬牛及買者，各出廿二錢以質市亭。”[14]也说明“亭”对商业活动的管理权。之前有

学者依据“芮盗卖公列地案”里记载了太守“感”的介人，认为“亭”的事务“在产生纠纷时，直接接受

太守的领导”，这点或不可确定。我的看法，在“芮盗卖公列地案”里，是因为大夫“材”找太守“感”

帮忙，“感”才关照承租一事。这很可能只是私人请托关系，而不能证明职能隶属关系。附带提及一点，

从简文“十餘歲時，王室置市府，奪材以為府”可知，管理市肆的机构还有“市府”。

关于秦“亭”制，朱德贵有段简述：“秦‘亭’之最高行政长官称为‘亭长’、‘校长’或‘亭啬夫’，

其下属机构有亭佐、求盗等，具体负责亭的社会治安和市场管理”。这主要说的城市中的“亭”，而城外

还有“乡亭”和广泛分布于荒野的“亭”。《汉书•百官公卿表》描述“乡亭”是：“大率十里一亭，亭有

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县大

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12]

苏卫国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秦汉乡亭制度

研究》里详细论述了“亭”职能有：“扁书”(政令公告之类）、“习射”于乡亭；官民出行籍“亭”止息；

“以亭行”的传送工作；役人刑徒居作之“亭部”；边郡之“亭”与边防之“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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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亭”的建筑形制的推测，苏卫国在《秦汉乡亭制度研究》中引用了张渝新在《中国古建“亭”

的发展演变浅析》一文中的论述：“亭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具特点、最形式多变和最广泛应用的建筑形式

之一。一般认为‘亭’产生的年代是盛唐，这已成为《辞源》等各种大型工具书的通行观点。但这一观点

是值得商榷的。‘亭’在唐以前有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如果以工具书的‘有顶无墙的小

型建筑’为标准，则‘亭’应在唐末北宋才成型，如果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亭，则应该有更早的历

史。”
[16]
确实，“亭”有更早的历史，在《岳麓书院藏秦简(贰)》里就有关于“亭”的算题及术文：

方亭，乘之，上自乘，下自乘，下壹乘上，同之，以高乘之，令三而成一。

乘方亭述（術）曰：上方措之下各自乘也，而并之，令上方有（又）相乘也，以高乘之，六成一。

亭，下方三丈，上方三〈二〉丈，高三丈，為積尺萬九千尺。

方亭，下方四丈，上三丈，高三丈，為積尺三萬七千尺。

乘園（圓）亭之述（術）曰：下周措之，上周措之，各自乘也，以上周壹乘下周，以高乘之，卅六而

成一。員（圓）亭上周五丈，下〔八〕丈，高二丈，為積尺七千一百六十六尺大半尺。其术（術）曰： 上

周各自下之后而各自益
[9]

《岳麓书院藏秦简（贰）》所收录的算题和术文的内容与基层官吏的职责紧密相关，主要涉及租税，

仓储物资管理、土地测量、建筑工程等方面的计算、其中建筑工程土方量或建筑体量计算相关的考整的算

题或术文(计算方法），按建筑类型分布情况是:“仓”2题，“城”及“城止”4题，“刍童”（简首文字

残缺，依照算题数据推测所述为“刍童”形体）1 题，“隄(堤)”1 题，“亭”(方亭和圆亭）6 题，（简

首文字残缺，依照算题数据，是向下挖的方棱锥平头戴體，即倒過來的“方亭”)1题，“除”(墓道）1题。

可见关于“亭”的算题是最多的，说明此类建筑常用、常见，这倒是很符合秦“亭”遍布城市乡野的情况。

不难看出《数》算题里的“亭”是方棱台和圆台，其建筑面积与秦雍城市场遗址的面积对比关系如图 3 所

示。基于此，我的判断是：秦“亭”的建筑形制或者其中的标志性建筑形制，应是基座为正四棱台或圆台

的高台建筑，基座台体可能是土石夯筑，也可能是有使用功能的单层或多层建筑。那么“亭”的分布是怎

么规划的呢？“乡亭”有“十里一说，至于“市亭”，可能就如市肆画像砖里描绘的景象，建在市场中心

位置，“市亭”即“市楼”、即“旗亭”：另外，《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也见到相关记载:“盗馬爰

書：市南街亭求盗才(在)某里曰甲缚詣男子丙，及馬一匹，骓牝右剽；緹覆（複)衣边，帛里莽缘領褎(袖），

及履，告曰：‘丙盗此馬、衣，今日見亭旁，而捕來詣。，”注:“市南，市场之南。街亭，城市内所设的

亭，如“《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仪》：‘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
[11]
或可这样推断：在都城里，

“亭”按“街”设置，“亭”正好设于“市”中，则为“市亭”。

结语:本文通过对“芮盗卖公列地案”司法文书？：二析，结合其他文献材料，理出关于秦代“市”的

和样式的一些信息；区分了“列”、“肆”概念的指向微差,“列”偏指商铺所占之地，并强调用地的成行

排列，“肆”偏指有地面建筑的商铺；对比“列肆”面积与市场面积，推测市场规模；分析“列肆”租价，

得知商铺租价不高，这就降低了从商成本，利于商业繁荣，从而增加国家税赋收人;汉初有优待老年人允许

其在市肆经营且不收租税的政策，“市亭”是高台建筑，台是四棱台或圆台，“亭”的体量大小可参照岳

麓秦简《数》所记数据，“市亭”所处位置可能在市场中心，或可能“亭”按“街”设置，在市中则为“市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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